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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旅館安心旅宿 

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旅館名稱 

(旅館業登記

證正式名稱) 

 

   

 
填表日期 110年    月    日 

□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／□旅館業登記證／□民宿登記證 證號: 

事業單位名稱  
代表人/

負責人 
 

旅館業 

核准營業地址 
 

旅宿基本資料 

1. 旅宿櫃台設於     樓，核准營業房間數共      間。 

2. 單人房(可住1~2人)     間、雙人房(可住3~4人)      間、套房_____間 

3. 其他:以床計價________間，共___________床。 

□是 □否 以上資料是否與臺灣旅宿網所登載基本資料具有一致性 

□有 □無 違反發展觀光條例規定裁罰金額尚未繳清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配合觀傳局辦理各項講習及政策推廣 

               (如:自殺防治守門人線上學習、旅館從業人員講習) 

電子郵件  

第一聯絡人   (職稱:        ) 聯絡電話 
辦公室: 

行動電話 

第二聯絡人  (職稱:        ) 連絡電話 
辦公室: 

行動電話 

必備文件 檢核表 
文件內容 完成請打ˇ 

臺北市旅館安心旅宿申請表 □ 

附件一:自主管理檢查表 □ 

附件二:自主管理檢查表(照片檢核) □ 

附件三: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 □ 

附件四:建築管理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□ 

附件五:消防局受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收執 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申請臺北市安心旅宿必須檢附文件包含申請表及附件1-5。 

※請將本申請資料(使用可編輯格式檔)，檔名為「XX 區-旅館全名」(如:信義區-市政府旅館)，

以電郵方式寄至 qa-hotel@mail.taipei.gov.tw，主旨為 XX 區-旅館全名申請安心旅宿。 

mailto:qa-hotel@mail.taipe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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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旅館安心旅宿 

自主管理檢查表 

項

目 
檢查內容 

自主檢查

狀態 

備

註 

1 
從業人員每日至少2次測量體溫並做健康關懷紀錄表(含症狀，可使用旅館自行設計

之表格形式)。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 

2 
加強宣導與教育訓練從業人員手部消毒及清潔措施(如:執行業務前後手部消毒、隨

身攜帶手部消毒用品)。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 

3 從業人員於執勤期間應配戴口罩。 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 

4 

如有外籍旅客入住，應提供多語言防疫資訊且於明顯處供旅客查詢(可使用 QR 

code)，至少提供中文與英文版本資訊。 

 (□中文、□英文、□日文、□韓文、□泰文、□其他          

請敘明:              )可參考: https://covid19.wda.gov.tw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5 入口、櫃台、電梯口及餐廳等場所，應至少一處提供消毒酒精予旅客使用。 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6 提供支援多元支付方式(如:信用卡、行動支付)，減少現金直接接觸。 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7 
房務人員執勤期間配戴口罩、手套，必要時配戴護目鏡、防水圍裙等，以避免口、

鼻、眼睛，不慎遭到髒污或清潔劑潑濺。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8 
房務人員清潔任務結束後，確實進行手部清潔作業，期間勿隨意用手接觸口、鼻、

眼睛。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9 
旅客使用過被套、床單、枕頭套、毛巾等物，房務人員應於集中處理後專區儲放，

並定時由清潔人員進行儲放區周遭環境消毒。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10 旅客退房後，房務人員應針對客房內物體表面，加強消毒。 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11 餐廳、大門入口處為旅客測量體溫，並提供旅客進行手部消毒。 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12 

餐廳應遵守臺北市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指引規定（例如：不同桌之人員間保持 1.5 

公尺以上間距、獨立包廂、屏風間隔或使用隔板；同桌應採梅花式安排座位或使用

隔板等）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13 
清潔人員定時消毒公共使用區域(如:電梯、公廁、休息區、健身房、書報區、公共

上網區等)，或視需求調整消毒頻率。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14 清潔人員定時消毒後場(如:員工休息室、員工廁所、電梯等)。 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15 
清潔作業人員應熟悉各用途之調配比例，若自製消毒水調配須以具有刻度之專用量

器進行，各用途之調配比例應揭示。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16 

旅館應依「臺北市觀傳局旅館防疫手冊」訂定作業標準，並對從業人員進行教育訓
練及留存紀錄，並依疫情調整作業方式(請參考，防疫手冊 https://www-

ws.gov.taipei/001/Upload/308/relfile/10173/8159039/e761513f-cfc9-453f-9dfe-656e46cbd948.pdf，將不
定期更新) 。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 

 

 

 

附件一 

https://covid19.wda.gov.tw/wda-employer/home/covid
https://www-ws.gov.taipei/001/Upload/308/relfile/10173/8159039/e761513f-cfc9-453f-9dfe-656e46cbd948.pdf
https://www-ws.gov.taipei/001/Upload/308/relfile/10173/8159039/e761513f-cfc9-453f-9dfe-656e46cbd94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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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旅館安心旅宿 

自主管理檢查表(照片檢核) 

從業人員每日至少2次測量體溫並做健康關懷

紀錄表(含症狀，可使用旅館自行設計之表格

形式)。 

加強宣導與教育訓練從業人員手部消毒及清潔

措施(如:執行業務前後手部消毒、隨身攜帶手

部消毒用品)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從業人員於執勤期間應配戴口罩。 

如有外籍旅客入住，應提供多語言防疫資訊且

於明顯處供旅客查詢(可使用 QR code)，至少提

供中文與英文版本資訊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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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、櫃台、電梯口及餐廳等場所，應至少

一處提供消毒酒精予旅客使用。 

提供支援多元支付方式(如:信用卡、行動支

付)，減少現金直接接觸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房務人員執勤期間配戴口罩、手套，必要時

配戴護目鏡、防水圍裙等，以避免口、鼻、

眼睛，不慎遭到髒污或清潔劑潑濺。 

房務人員清潔任務結束後，確實進行手部清潔

作業，期間勿隨意用手接觸口、鼻、眼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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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客使用過被套、床單、枕頭套、毛巾等

物，房務人員應於集中處理後專區儲放，並

定時由清潔人員進行儲放區周遭環境消毒。 

旅客退房後，房務人員應針對客房內物體表

面，加強消毒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餐廳、大門入口處為旅客測量體溫，並提供

旅客進行手部消毒。 

餐廳應遵守臺北市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指引規

定（例如：不同桌之人員間保持 1.5 公尺以上

間距、獨立包廂、屏風間隔或使用隔板；同桌

應採梅花式安排座位或使用隔板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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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人員定時消毒公共使用區域(如:電梯、

公廁、休息區、健身房、書報區、公共上網

區等)，或視需求調整消毒頻率。 

清潔人員定時消毒後場(如:員工休息室、員工

廁所、電梯等)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清潔作業人員應熟悉各用途之調配比例，若

自製消毒水調配須以具有刻度之專用量器進

行，各用途之調配比例應揭示。 

旅館應依「臺北市觀傳局旅館防疫手冊」訂定

作業標準，並對從業人員進行教育訓練及留存

紀錄，並依疫情調整作業方式(請參考，防疫手

冊，將不定期更新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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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填寫以下資料，並檢附相關資料證明 

 

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 

保險日期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總投保金額:             萬元 

 

 

建築管理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

發文字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號 

 

 

消防局受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收執 

申報日期: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審查結果 

□符合基本規範，取得認可。 

□部分未符合基本規範，（限於110年  月   日完成改善後，重新進行申請並寄

送資料）應改善： 

 

 

 

審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日期： 

備 

註 

一、 申請如有疑義請洽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，聯絡電話：(02)2720-8889

郭小姐分機2164 / 劉小姐分機2163。 

二、 旅館各區承辦人:中山區 (倪先生/分機 2161)、大同區、南港區、萬華

區(傅小姐/分機 2161)、大安區、松山區(江小姐/分機 2162)、北投區、信

義區(謝小姐/分機 7574)、中正區(黃小姐/分機 7574)、內湖區、文山區

(林小姐/分機 6896)、士林區(林先生/6896) 

三、 請將本申請資料(使用可編輯格式檔)，檔名為「XX 區-旅館全名」(如:

信義區-市政府旅館)，以電郵方式寄至 qa-hotel@mail.taipei.gov.tw，主旨為

XX 區-旅館全名申請安心旅宿。 

四、請將本自主檢查表留存於櫃檯，以備現場勘查人員查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qa-hotel@mail.taipe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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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建築管理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

 

附件四 

 

附件三 



9 
 

 

     建築管理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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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消防局受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收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五 

 


